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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中科协字〔2024〕29号

中山市科协关于 2025 年度中山市科普经费

（学术类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，各高校科协及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根据《中山市市级

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中府〔2020〕14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

中山市科普经费管理办法>及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中科协字〔2020〕

27号）要求，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实施学会能力提升

工程，进一步提升学会建设水平和学术活动质量，助力推进我市

“百千万工程”、低效工业园改造、绿美中山生态建设、传统制造

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、高质量发展、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

效。经研究，市科协决定开展 2025年度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

类）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内容

（一）学术交流项目：含主题学术讲座、学术交流、学术活

动月启动仪式暨主题活动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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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项目：含开展科技类公共服务、科

技社团助力经济社会发展、科技社团组织力提升等；

（三）科技人才服务项目：含科技专家工作站、学会科技服

务站建设、企业科技创新活动、科技人员继续教育与培训等。

详见附件 1：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申报指南。

二、申报主体

非市属财政预算单位的以下组织机构：

（一）属于市科协团体会员单位的市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；

（二）全市范围内的企业、高校等基层科协组织；

（三）其它从事科技工作的机构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申报表》（下称《申

报表》）；

（二）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申报单

位为社会组织）；

（三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申

报单位为企事业单位）；

（四）与申报项目有关的资料。

以上材料均加盖公章，一式三份，用 A4 规格纸张打印并装

订成册（请勿胶装）。

四、具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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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科普经费项目申报严格遵循《中山市市级财政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《中山市科普经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开展，采

取公开申报、审核立项、专家评审、网上公示、结题验收、绩效

考核的管理流程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必须是项目的策划、组织、实施单位，是经

政府相关部门注册有效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

组织。项目负责人应具备基本科技专业水平或具有一定学术工作

经验。

（三）每个单位可申报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3个。项目受理后

由受理部门进行材料审查，对不符合委托内容及申报主体要求、

目标不明确、一题多报、填报漏项、填报内容过于简单、已获得

市级专项资金资助等申报项目的不予立项。

（四）未完成上一年度项目目标以及未提交项目总结报告的

单位均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。

（五）科普经费活动项目不得列支以下费用：公用经费、人

员工资福利、部门常规工作涉及的其他经常性经费支出、基建工

程项目以及与申报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。

（六）为保证本次申报和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，在项

目申报后至经费资助前，申报单位及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人员不

得以任何名义走访咨询评审组专家或邀请评审组专家进行申报

辅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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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项目要求在 2025 年内启动，原则上需在 2025 年 11

月 30 日前开展并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结题验收。活动原

则上要按照申报表填写的实施步骤进行，并定期向市科协报告活

动筹备进展，活动正式开展前须提前向市科协报告。项目实施必

须与《申报表》一致（包括项目实施内容及经费支出）。项目单

位须在 2025年 7月 31日前向原受理部门报送《中山市科普经费

（学术类）项目中期进度表》（下称《中期进度表》），并于项

目完成后 30 日内向原受理部门报送总结材料：1.《中山市科普

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总结报告》（下称《总结报告》）；2.项目

发票复印件；3.其他有关材料。以上材料需保证齐全、准确、真

实，一式三份，加盖公章，以 A4规格纸张打印并装订成册（请

勿胶装）。原受理部门将在收齐材料后组织专家评审团对项目进

行项目验收（绩效评价）。

《申报表》《中期进度表》及《总结报告》等相关表格见附

件 2-4 ， 也 可 于 中 山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网 站 下 载

（http://www.zssta.org.cn/）。

（八）凡在项目申报、实施及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、违规使

用经费的，将根据《中山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中山

市科普经费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予以撤消立项，暂停资金支付，

依法追回已拨付的财政资金，公开通报，并在 3 年内取消项目申

报单位和负责人的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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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2024年 11月 6日至 12月 20日

（二）申报地点：中山市石岐街道华柏路 13号市科协 2楼

学会学术与合作交流部

（三）联系人：杨祖睿 古 迪

联系电话：88321120 电子邮箱：zskxxhb@163.com

附件：1.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申报指南

2.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申报表

3.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中期进度表

4.中山市科普经费（学术类）项目总结报告

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

2024年 11月 6日

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4年11月6日印发

（共印 10份）


